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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配合節能減碳政策請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個人電腦應設

定休眠時間15分鐘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1年6月1日府秘廳字第1010451783號函有關101

年5月25日本府「因應油電雙漲下市府推動節能減碳研討

會議」會議記錄辦理。

二、檢附「個人電腦螢幕保護裝置及休眠時間設定步驟」乙份

，請依設定步驟配合旨揭說明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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